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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021_2022__E5_90_84_E6

_96_B9_E4_BA_BA_E5_c36_49854.htm “两间房子4个人，两台

电脑一台打印机，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办公设备。”甘肃省司

法考试中心副主任张兰生如是说。 的确，在他的办公室内，

除了一堆高过一堆的文件外，几乎再没有其他设备。 然而，

就在如此艰苦的办公条件下，却产生了一串令人欣慰的司法

考试统计数据：2002年至2006年，甘肃省共有17381人次报名

参加了国家司法考试，1377名考生合格，5年来的司法考试资

格通过率依次为4.3%、6.7%、7.5%、11.7%、13.7%，逐年上

升。 然而，通过率逐年提高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问题。地处

大西北的甘肃省有43个国家级扶贫县、7个省级扶贫县、3个

少数民族自治县。从2002年到2006年，国家司法考试对以上

地区实行放宽政策，降低合格分数线。由此，“司考移民”

现象也逐渐抬头，开始玷污“司考”这块“净土”，这也是

让张兰生颇为头疼的事。 在一些专家眼里，司法考试也有一

些问题待解。在今年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研讨会上，有专家

提出，司法考试的目的在于设立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准入条

件，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一个司法从业人员能够胜任该特殊职

业，从而保障法律的公正和正义价值的实现。“目前我国采

取一次性书面考试的方式，其中四分之三的题型是选择题，

总的特点是覆盖面广，问题开口小，对考生的分析问题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不能较好反映。由此而取得的成绩主要反映

考生的记忆能力和对法律一些基本条款及司法解释的一些基

本内容的掌握程度，很难反映出考生的分析能力、推理能力



、判断能力等，而这些能力恰恰是从事法律职业者最应当具

备的基本能力。” 针对出现的问题，专家学者提出了解决问

题的建议，其中呼声最高的是采取阶段性司法考试模式，实

行阶段淘汰制。 专家们认为，阶段性司法考试模式应至少分

为两个或两个以上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考试全部采取客观题

的方式，特点为考查范围广、难度比现行司法考试选择题相

对简单，主要考查考生对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学理论基础的掌

握程度。第二阶段的考试全部采取主观题的方式，由考生书

面作答，考查考生的法学应用能力，侧重检测考生的综合分

析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及其思维过程和理论素养。 权威人士

指出，几年来，根据现实需要和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本着“

基本稳定、适当调整、不断完善”的原则，从各个方面对司

法考试制度进行了一些改进和调整，司法考试制度得到进一

步完善。但由于司法考试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我国还

处于建设的初创阶段。要建立一套相对成熟的、能适应我国

国情的司法考试制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